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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川 1083破申 6号

申请人：四川华隆旺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

隆昌市康复东路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028740046709X。

法定代表人：孙友奎，董事长。

被申请人：四川华隆旺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

省隆昌市康复东路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028740046709X。

法定代表人：孙友奎，董事长。

2025年 6月 5日，隆昌市人民法院执行局以被执行人四

川华隆旺纺织品有限公司资不抵债为由执行转破产。本院依

法通知了被申请人四川华隆旺纺织品有限公司，四川华隆旺

纺织品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公司确实资不抵债同意

申请破产重整。本院于 2025年 6月 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完毕。

本院查明，四川华隆旺纺织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

8月 1日，住所地四川省隆昌市康复东路工业园区，登记机

关隆昌市行政审批局，注册资本 33582400 元，经营范围：

从事生产、加工、销售：纺织品、针织品、服装；销售：机

械配件、棉花、化纤、其他纺织原料等。

本院认为，四川华隆旺纺织品有限公司现有 3000 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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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到期债务未清偿，且该公司已经歇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

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

第一款“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一）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之规定，本院认为

四川华隆旺纺织品有限公司具备破产原因，符合法律规定的

破产受理条件，应依法受理其破产申请。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四川华隆旺纺织品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裁定作出后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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